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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审
 
   
核
依据《健身气功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
9
号）的规定，对已受理的申办材料进行审核，需要对场地进行实地考察的，必须进行考察，确定是否符合要求。
) (
申
   
请
申请举办全省性健身气功活动（业务培训、比赛、交流展示、功法讲座等），申请人应当提前
30
个工作日向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递交申请资料
邮寄申请
传真、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申请
到
行政服务窗口
提出申请
受
   
理
接到申请人的申请后，
作出
如下处理：
1
、凡申请材料存在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2
、凡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全部内容，逾期未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3
、凡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齐材料的，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。
)
 (
决
  
定
经局长办公会议审定，签发批准或不批准意见。
20
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。
20
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，经分管局领导批准，延长
10
个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) (
送达及公告
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
以公文形式将批准或不批准意见回复申请人，并在局域网上公布，同
时报省
体育局备案。立卷归档。
) (
不符合条件的，提出不同意意见及理由，与申报材料一并退回申请人。
符合条件的，提出审核
拟
同意意见，送
省体育局审定
。
未获批准
，
书面通知申请人
)
承办机构：山西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     服务电话： 7686265   监督电话：7686231
